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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名单：  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校监

及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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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  

按学校发放的资助  

 

 

摘要  

 

  本通函旨在说明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 (计划 )下各项

按学校发放的资助 (即校舍维修资助、炊事员资助及过渡期津贴 )的申请资

格，并邀请已获批准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

级的学校 (以下统称为幼稚园 )提交申请。本通函应与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发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函 第 155/2020 号  「 申 请 参 加 幼 稚 园 教 育 计 划       

(2021/22 学年 )」一并阅读。  

 

 

详情  

 

背景  

 

2.   政府会向获批准参加计划的幼稚园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 )按基本半日

制单位形式直接提供资助，并为其全日制和长全日制服务发放额外资助，有

关资助涵盖教学人员及非教学人员的薪酬开支及其他营运开支。此外，政府

亦会按学校情况提供额外资助，以照顾个别幼稚园的特殊情况。各项资助的

申请资格、用途、发放安排、累积盈余上限及申请程序的详情，载于本通函

各附录：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015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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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校舍维修资助  

附录 2：  炊事员资助  

附录 3：  过渡期津贴  

 

 

会计安排  

 

3.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按每项资助的指定范围审慎运用政府津贴，以

确保相关支出为合理和必要。在会计及核数方面，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为每

项资助另设独立的分类账，以记录所有相关收支。幼稚园须在经审核周年账

目中呈报各项资助／津贴的收入、开支和盈余／亏损，以及相关的资产和负

债，而提交账目的规格会详列于教育局每年发出有关提交经审核周年账目

的通函。校方须备存采购记录 (包括发票及收据 )、报价／招标文件、员工聘

任记录及薪酬支出证明、幼稚园的公积金供款等文件，在有需要时提交教育

局。按照惯例，资助的相关记录须保存不少于七年。  

 

4.   在运用资助时，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根据现行条例、规例及教育局

发出的指引，就聘任、采购和竞投制订合适的程序，并因应校本情况作出增

补。幼稚园亦应确保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有关程序，并妥善地保

存有关记录。  

 

5.  我们鼓励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善用资助，以照顾学校或学童的需要。

幼稚园亦有需要保留若干盈余应急，以及在人手调配方面按需要调整策略。

请参阅附录内各项资助的累积盈余上限。若有过多盈余，教育局会按个别情

况，根据经审核周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余或暂停发放资助。  

 

6.  在运用资助时，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应避免赤字。如出现赤字，有关

款额须按情况由基本单位资助中用于教学人员薪酬和相关开支以外的部分

(即基本半日制单位资助及全日制和长全日制的额外资助的 40%)及／或由

学校经费承担。  

 

7.  如教育局发现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把资助作非指定用途，及／或不再

符合本通函所列的申请资格，幼稚园便须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额，把已领取的

资助悉数退回政府。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如在营运上有任何变动，以致不再符

合资格领取任何资助，须先行以书面通知教育局，而教育局有权因此暂停发

放相关资助，从幼稚园其他拨款扣减多付的资助，及／或要求幼稚园即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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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有关款项。  

 

申请程序  

 

8.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如符合申请资格，均可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

按学校发放的资助。申请表载于相关附录的附件，幼稚园需于二零二一年三

月五日或之前，将已填妥的申请表交回幼稚园行政组／幼稚园行政 2 组。

申 请 表 (Word 格 式 )可 在 此 网 址 (http://www.edb.gov.hk/free-quality-kg-edu_tc) 下

载。  

 

9.  教育局会在现阶段按学校递交的资料处理有关申请，以便于二零二

一年八月或九月发放津贴 (按个别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的开学月份而定 )。教育

局核实有关资料后，会按需要调整或要求学校退回已发放的津贴。  

 

10.  教育局会每年发出通函邀请学校申请资助。由于现时经济情况尚未

稳定，本局现以二零二零 /二一学年的资助额作校舍维修资助、炊事员资助

及过渡期津贴的临时资助额，供学校作参考。我们会于在有关数字确定后公

布确实数字。过渡期津贴涉及教学人员薪酬的资助额，最终的资助额会于公

务员薪酬调整幅度确定后调整 (即发放少付或扣除多付的资助差额 )。请注

意，如二零二一年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低于本通函的临时资助额调整的幅

度，本局会扣除多付予学校的资助差额。  

 

 

查询  

 

11.  关于个别学校情况的查询，请联络所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高级

服务主任。如对上述资助的详情有任何查询，请联络以下组别：  

 

 资助        组别       电话号码  

校舍维修资助／炊事员资助  幼稚园行政组      2186 6735

过渡期津贴       幼稚园行政 2 组     2892 6546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苏 婉仪 代行）  

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  

 

http://www.edb.gov.hk/free-quality-kg-edu_tc


教育局通函第 10/2021 号  

4 
 

附录 1  

 

校舍维修资助  

 

目的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 (计划 )的幼稚园如在自置或办学团体／营办机

构所置的校舍营办，无须缴交租金或只须缴交象征式租金，可获校舍维修资

助，以减轻幼稚园向业主支付维修和保养的财政负担，有关维修和保养须属

业主负责的范围，而资助只涵盖幼稚园的范围。以每名合资格学生计算，二

零二一／二二学年全年临时资助额为每名学生 1,040 元，并以二零二一年九

月的人数计算。  

 

资格  

 

2.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符合下列准则，方可获校舍维修资助：  

 

(i)  无须就校舍缴交租金，或每年只须缴交不超过 1,000 元的象征

式租金；以及  

(ii)  位于自置校舍 (一般指幼稚园本身、办学团体 1或营办机构 2拥

有的校舍 )，或其校舍位于政府土地而幼稚园须自行负责校舍

的维修保养工程费用。  

 

若个别幼稚园可获其他政府资助／资源或其他公共资源 (如奖券基金 )作校

舍维修用途，在避免重复资助的原则下，这些幼稚园不会获得校舍维修资助。

如幼稚园已／拟申请计划下的租金资助，也不符合资格申请校舍维修资助。 

 

运用资助  

 

3.  参加计划的合资格幼稚园可运用校舍维修资助，支付为注册幼稚园

校舍而属业主责任所进行的维修保养工程 (涵盖在校舍内和校舍外进行的工  

 

                                                      
1 指 社 团 、机 构 或 组 织 (不 论 是 否 已 成 立 为 法 团 )在 教 育 局 注 册 为 有 关 幼 稚 园 的 办

学 团 体 。  

 
2 就 这 项 资 助 而 言 ，「 营 办 机 构 」指 根 据《 税 务 条 例 》第 8 8 条 获 豁 免 缴 税 的 机 构 ，

而 幼 稚 园 获 税 务 局 确 认 为 其 认 可 附 属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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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如幼稚园只占用有关处所的一部分，则校舍维修资助只可用于幼稚园

所需承担的部分，而幼稚园须确保其承担的部分合理。  

 

4.  幼稚园校舍的维修保养工程涉及不同种类、规模及性质，以下列举

资助涵盖的工程项目的例子，以供参考：  

 

(i)  以下项目的检验、维修及保养：  

 窗户 (例如：窗框损毁或窗扇松脱 )；  

 建筑物 (例如：翻新外墙、维修损毁或严重锈蚀的栏杆或扶手及

损毁的主要结构组件 )；  

 消防、气体、电力、通风和空调装置；  

 供水、污水及排水系统；  

 属幼稚园／校舍业主负责范围的斜坡、预防山泥倾泻及水浸工

程、道路维修工程；  

 

(ii) 修剪／砍伐由幼稚园／校舍业主管理的树木；以及  

 

(iii)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所置校舍的折旧 (但不适用于由其他业主 (例如

办学团体、营办机构等 )所拥有的校舍 )。  

 

5.  校舍维修资助一般不涵盖的工程项目包括：室内装饰及修葺、房间

间隔、更改房间用途、扩建校舍、清拆及重建校舍、购置家具和设备等。  

 

6.  首次获批校舍维修资助的幼稚园可运用这项资助支付由二零二一

／二二学年开学月份 (即二零二一年八月或九月 )起展开的工程的费用。为确

保适切和有效地运用这项资助，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应预早制定有关计划。如

大型工程未能以这项资助支付全数开支，幼稚园应以其他方式支付有关余

额，如把有关开支以基本单位资助 (其中 40%可用于其他营运开支的资助 )支

付。有关开支须于学费调整申请中以大型修葺及保养工程费用入账，并按年

期摊分，以减低对计算学费调整的影响。而于会计帐内，由于修葺保养工程

费用并不属于固定资产类别，故有关开支须以整笔费用入账，按年期摊分的

做法并不适用。如基本单位资助的 40%部分及／或其盈余不足以全数补助

有关开支，差额须由学校经费承担。  

 

7.  如维修保养工程并非由幼稚园安排 (例如由办学团体／营办机构安

排 )，幼稚园须取得发票／付款通知书／由校舍业主发出的信件等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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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主联系以取得教育局要求的相关文件，在有需要时提交教育局。办学  

团体／营办机构如为幼稚园进行采购活动，必须依循由教育局发出的《幼  

稚园采购程序指引》。  

 

发放资助的安排  

 

8.  校舍维修资助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二零二一年八月或九月发放

(按个别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的开学月份而定 )，第二期在二零二二年四月发

放。二 零 二一年 八月或九 月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发放的 暂定资助额，会以

二 零 二一年 六 月 幼 稚 园 预 计 的 合 资 格 学 生 人 数 计 算 。 经 核 实 幼 稚 园 在

二 零 二一年 九 月 实 际 合 资 格 学 生 人 数 后 ， 教 育 局 会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及其后月份按需要调整已发放的资助。  

 

9.  一般而言，如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在开学月份后才符合资格申请资

助，资助额会以符合资格的月份起按比例计算 (全额资助即为 12 个月资助 )。 

 

累积盈余上限及退回资助  

 

10.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可累积资助的盈余，以该年资助额的 500%为上

限。若有过多盈余，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周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余及  

暂停发放资助，并会收回在有关学年以后已发放的资助额。当资助余额回  

落至该年资助额的 100%以下，教育局才会继续发放资助。  

 

申请程序  

 

11.  已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校舍维修资助的幼稚园，请填妥载于  

附录 1 附件 A 的申请表。没有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校舍维修资助的幼

稚园，请填妥载于附录 1 附件 B 的申请表，并递交有关校舍业主的证明文

件。所有校舍维修资助的申请须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幼稚园

行政组。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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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炊事员资助  

 

目的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 (计划 )的全日制或长全日制幼稚园必须在上课

日定时为学童提供膳食，以确保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幼稚园如选择在

校舍内烹调膳食，便须设有符合政府规定的厨房，并聘请炊事员烹调膳食。

为向这些幼稚园提供额外资源，以聘请炊事员为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的

学童烹调膳食，并减轻家长在膳食费方面的负担，这些幼稚园可获炊事员资

助。以每所参加计划的合资格幼稚园计算，二零二一／二二学年的全年临时

资助额为 201,600 元。  

 

资格  

 

2.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符合下列准则，方可获提供炊事员资助：  

 

(i)  已获准开办采用本地课程的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 (包括幼

儿班 (K1)、低班 (K2)或高班 (K3))(合资格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

级 )；  

 

(ii)  已录取合资格学生 (即符合资格受惠于计划的学生 )入读上述

第 (i)点所载的合资格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以及  

 

(iii)  在校舍内设有符合政府规定并获教育局认可的厨房 3，而厨房

是用作为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的合资格学生烹调膳食。  

 

运用资助  

 

3.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只可把炊事员资助用于支付全职／兼职炊事员

                                                      
3 一 般 而 言 ， 若 参 加 计 划 的 幼 稚 园 只 有 茶 水 间 ， 并 不 合 资 格 获 得 这 项 资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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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及与薪酬相关的开支 4，而这些员工须为全日制和长全日制班级的合

资格学童烹调膳食。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可订立校本安排，增聘炊事员及／或

重新调配现有人手担任全职或兼职炊事员。炊事员资助不得作其他用途，  

例如向外间膳食供应商购买膳食、购置煮食用具和维修厨房等。在调配人

手、聘用炊事员及厘定薪酬方面，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可考虑应征者或员工  

的相关经验，以及参考教育局就全职炊事员建议的薪酬范围 5。  

 

4.  在运用资助时，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应避免赤字。如炊事员资助帐出

现赤字，有关款额须由学校的膳食费收入承担。若膳食费收入不足以全数承

担赤字，赤字余额须由学校经费承担。  

 

膳食费  

 

5.  获得炊事员资助的幼稚园，仍可向教育局申请向学生收取膳食费，

以支付其他与膳食有关的开支，例如购买食材和煮食用具、保养和维修厨

房，以及支付资助与炊事员实际薪酬之间的差额 (如有 )。在计算幼稚园收取

的膳食费时，教育局会扣除已由资助支付的炊事员薪酬开支。因此，与膳   

食相关的开支应会大幅下降。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在申请收取膳食费的财政

预算中，须载列所有聘任炊事员的相关资料，以及由炊事员资助支付的开

支。  

 

发放资助的安排  

 

6.  炊事员资助以学校注册为计算单位。换言之，在发放资助方面，即

每所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在同一学校注册下 (不论有多少个注册校址及厨房 )，

会被视为一所合资格幼稚园计算。  

 

7.  炊事员资助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二零二一年八月或九月发放

(按个别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的开学月份而定 )，第二期在二零二二年四月发

放。二 零 二一年 八 月 或九 月至 二零 二二 年三 月的 暂定资助额，将会以二

零 二一年 六月幼 稚园预计 在 二零二一／二二学 年 初是否有合资 格 全日制

                                                      
4 薪 酬 相 关 开 支 可 包 括 幼 稚 园 的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 公 积 金 供 款 、 长 期 服 务 金 、 遣  

散 费 ， 以 及 幼 稚 园 作 为 薪 酬 福 利 条 件 支 付 予 炊 事 员 的 双 粮 、 花 红 、 现 金 津 贴  

和 约 满 酬 金 等 。  

 
5 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全职炊事员的建议月薪范围为 14,760 元至 17,2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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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全日制班级学 生而定 。如经核实合资格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学生

的 实 际 人 数 ， 而 确 定 有 关 幼 稚 园 并 不 符 合 资 格 获 得 这 项 资 助 ， 教 育 局

会尽快收回已发放的资助额。  

 

8.  一般而言，如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在开学月份后才符合资格申请资

助，资助额会以符合资格的月份起开始按比例计算 (全额资助即为 12 个月

资助 )。同样地，若获准领取资助的幼稚园在开学后不再符合资格 (例如所有

合资格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学生已离校 )，教育局会按比例调整该学年发

放的资助。为了让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有充分时间灵活调配／安排人手，有关

调整只会在幼稚园持续一个历月或以上不符合资格才会生效。  

 

累积盈余上限及退回资助  

 

9.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可累积资助的盈余，以该年资助额为上限。若有

过多盈余，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周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余。  

 

申请程序  

 

10.  请填妥载于附录 2 附件的申请表，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

回幼稚园行政组。幼稚园递交申请时，无须提供有关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

的学生人数及厨房已符合政府规定的证明文件，惟日后须按教育局要求提

交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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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过渡期津贴  

 

目的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 (计划 )的幼稚园，如聘有大批资深及薪酬较高

的教师，可获提供为期最多五年 (由二零一七／一八学年至二零二一／二二

学年 )的一笔过有时限过渡期津贴，以便在计划推行初期，为有关幼稚园提

供额外财政支援，以支付教学人员薪酬开支。二零二一／二二学年的临时全

年资助额为每名合资格学童 2,420 元 6。  

 

资格  

 

2.  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过渡期津贴的幼稚园，会继续符合资格，

在二零二一／二二学年获过渡期津贴。  

 

运用津贴  

 

3.  过渡期津贴，连同基本单位资助的薪酬部分 (即基本半日制单位资

助、全日制和长全日制额外资助的 60%)，必须用于支付教学人员薪酬和相

关开支 7。在政府提供过渡期津贴期间，幼稚园须制订有关财务及员工的校

本政策，以及管理系统／做法以落实新政策。  

 

发放津贴的安排  

 

4.  过渡期津贴，会根据幼稚园每月的实际收生人数，由二零二一年八

月或九月起 (按个别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的开学月份而定 )，按月发放予参加计

划的合资格幼稚园。  

                                                      
6 有关资助额是以二零二零／二一学年的资助额作临时数字，只供参考。最终的资助

额会于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确定后调整 (即发放少付或扣除多付的资助差额 )。请注

意，如二零二一年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低于调整上述资助额的幅度，本局会扣除多付

予学校的资助差额。  

 
7 薪酬相关开支可包括幼稚园的强积金／公积金的供款、长期服务金、遣散费，以及

幼稚园作为薪酬福利条件支付予雇员的双薪、花红、现金津贴和约满酬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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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盈余上限及退回资助  

 

5.  过渡期津贴的盈余上限，是以教学人员薪酬和相关开支的资助总额

计算，即过渡期津贴加上基本单位资助 (包括基本半日制单位资助、全日制

及长全日制额外资助 )的薪酬部分 (即 60%)的总额。幼稚园可累积的盈余上

限为该年这两项资助的拨款总额。若有过多盈余，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的周

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余。  

 

申请程序  

 

6.  参加计划的合资格幼稚园并已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过渡期津

贴的幼稚园，可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过渡期津贴。请填妥载于附录 3 附

件的申请表，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幼稚园行政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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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附件 A  

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校舍维修资助  
(已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校舍维修资助的幼稚园适用 )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阳光中心 36 楼 3608 室  
 教育局幼稚园教育分部幼稚园行政组  (传真号码： 2834 5183) )  

 

本 人 代 表 本 幼 稚 园 申 请 二 零 二 一 ／ 二 二 学 年 校 舍 维 修 资 助 ， 生 效 日 期 为

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一般为开学月份或符合资格的月份 ]，并确认以下各项： 

(1) 本幼稚园的校舍业主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与土地登记册／土地契约／批租协议等文件所示的名称相同 )。 

(2)  上述校舍业主与本校申请二零二零／二一学年校舍维修资助时所申报的是否相同？

(请只在以下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号) 

 相同  (不用回答第 3项，请直接回答第 4项 )  

 不同  (请回答第 3项，并附上证明文件，例如土地登记册／土地契约／批租协议的副本 )  

(3) 如第 2项选答「不同」，第 1项所述校舍业主为  (请只在以下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号) 

 本幼稚园。  

 本幼稚园的办学团体  (请参阅本通函附录 1「办学团体」注 1)。  

 本幼稚园的营办机构  (请参阅本通函附录 1「营办机构」注 2)。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业主与幼稚园的关系 )。  

(4)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将于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就校舍 (请只在以下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号) 

 无须缴交租金。  

 缴交租金  0 元 (应与业主及幼稚园所签订的租约所示的租金相同 )。  

 缴 交 象 征 式 租 金 每 _________ (月／ 季／ 年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应与业主及幼稚园所签订的租约所示的租金相同 )。 

请在以下第 (5)至 (7)项方格内加上 ‘’ 号，以示确认：  

(5)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没有亦不会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下租金

资助。  

(6)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并不符合资格申请其他政府资助／资源或其他 公共资源，     

在二零二一／二二学年作校舍维修用途。  

(7)   本人确认所提交的一切资料全属真实、准确及完整。本人会按教育局要求提交  

证明文件，以供教育局审核本申请之用。  

校监 (签署 )：  (姓名 )：   

幼稚园名称：   

学校注册编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络人 (姓名 )：   (职位 )：   

日期：   

学校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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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附件 B  

 
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校舍维修资助  

(没有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校舍维修资助的幼稚园适用 )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阳光中心 36 楼 3608 室  

 教育局幼稚园教育分部幼稚园行政组  (传真号码： 2834 5183) )  
 

本 人 代 表 本 幼 稚 园 申 请 二 零 二 一 ／ 二 二 学 年 校 舍 维 修 资 助 ， 生 效 日 期 为

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一般为开学月份或符合资格的月份 ]，并确认以下各项：  

(1) 本幼稚园的校舍业主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附上证明文件，例如土地登记册／土地契约／批租协议的副本 )。  

(2)  上述校舍的业主为  (请只在以下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 号 )  

 本幼稚园。  

 本幼稚园的办学团体  (请参阅本通函附录 1「办学团体」注 1)。  

 本幼稚园的营办机构  (请参阅本通函附录 1「营办机构」注 2)。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业主与幼稚园的关系 )。  

(3)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将于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就校舍 (请只在以下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号) 

 无须缴交租金。  

 缴交租金  0 元 (应与业主及幼稚园所签订的租约所示的租金相同 )。  

 缴 交 象 征 式 租 金 每 _________ (月／ 季／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应与业主及幼稚园所签订的租约所示的租金相同 )。  

请在以下第 (4)至 (6)项方格内加上 ‘’ 号，以示确认：  

(4)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没有亦不会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下租

金资助。  

(5)    本人确认本幼稚园并不符合资格申请其他政府资助／资源或其他公共资源，  

在二零二一／二二学年作校舍维修用途。  

(6)   本人确认所提交的一切资料全属真实、准确及完整。本人会按教育局要求提交  

证明文件，以供教育局审核本申请之用。  

 

校监 (签署 )：  (姓名 )：   

幼稚园名称：   

学校注册编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络人 (姓名 )：   (职位 )：   

日期：   
  

学校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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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附件  

 

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炊事员资助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48 号阳光中心 36 楼 3608 室  

  教育局幼稚园教育分部幼稚园行政组  (传真号码： 2834 5183) )  

 

本 人 代 表 本 幼 稚 园 申 请 二 零 二 一 ／ 二 二 学 年 炊 事 员 资 助 ， 生 效 日 期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月[一般为开学月份或符合资格的月份 ]，并确认

以下各项：  

 

(1)  本幼稚园  有  没有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炊事员资助。  

(请只在其中一个方格内加上 ‘’ 号) 

(2)  本幼稚园已录取 __________名受惠于幼稚园教育计划下的合资格学生，入读二零

二一／二二学年的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班级。  

请在以下第 (3)至 (4)项方格内加上 ‘’ 号，以示确认：  

(3)    本幼稚园在校舍内设有符合政府规定并获教育局认可的厨房。  

(4)    本人确认所提交的一切资料全属真实、准确及完整。本人会按教育局要求  

提交证明文件，以供教育局审核本申请之用。  

 

校监签署：  

校监姓名：  

幼稚园名称：   

 学校注册编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络人 (姓名 )：   

(职位 )：   

日期：   

 

 

学校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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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附件  

 

 

申请二零二一／二二学年过渡期津贴  

(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过渡期津贴的幼稚园适用 )  

 

 

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或之前交回  

致：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经办人：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胡忠大厦 23 楼 2329 室  

教育局幼稚园教育分部  

幼稚园行政 2 组  (传真号码： 3691 8021) )   

 

本校获批二零二零／二一学年过渡期津贴。本人代表本幼稚园申请二零二

一／二二学年过渡期津贴，生效日期为 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一般为开学月

份或符合资格的月份 ]。 

 

 

校监签署：  

校监姓名：  

幼稚园名称：   

 学校注册编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联络人 (姓名 )：   

(职位 )：   

日期：   

 

 

 

学校印鉴 


